
2006專題演講 

 

專題演講：公司倫理與社會責任 

 

主講人：賴英照大法官(司法院大法官) 
 

一、門神傑納思（Janus） 

二、道奇 vs. 福特（Dodge vs. Ford） 

三、柏樂（Adolf A. Berle）與杜德（E. Merrick Dodd）的論辯 

四、公司給普林斯頓大學的捐款（A. P. Smith Mfg. Co. vs. Barlow） 

五、通用汽車公司的股東提案及公益董事（Campaign GM） 

六、傅利曼教授（Prof. Milton Friedman）的觀點 

七、公司治理準則（ALI, OECD & MBCA） 

八、利害關係人條款（Constituency Statutes） 

九、公司捐款 

十、國際盟約（Global Compact & Others） 
 




